屏東縣111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印領清冊

(校印)

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編號
	受獎人姓名
	職   稱
	受獎年屆
	金額(元)
	受獎人用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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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2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

合計：新台幣           萬      仟元整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、 職稱需填寫本職，如：校長、教師、○○主任。
2、 服務年屆一律填寫獲獎之年屆，如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；請依10~40年之順序列冊。
3、 獎勵金核發標準：服務屆滿10年4,000元，20年6,000元，30年8,000元，40年10,000元。
4、 受獎人用印一律使用私人章；校長、會計、承辦人員一律使用職名章；校印請用於本表前端。
5、 本表請送正本乙份。
